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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5_8F_B8_c36_50516.htm 刑事证据在司法考试中主要有刑

事证据的概念、刑事证据的种类、刑事证据刑事证据的分类

、刑事诉讼证明四个基本问题，本文将结合一些实例，从这

四个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个问题刑事证据的概念 一、刑事证

据的概念及特征 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

；(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

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

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三个特征。 【特别提示】证据的合法性特征表明：(1)证据必

须是依法收集的。(2)证据必须具备合法的形式、具有合法的

来源。(3)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出示，一切证据必须经过查证

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排除

规则 最高法院《解释》第六十一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

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

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

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二百六十五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

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

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特别提示】 1.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



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

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

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

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

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2.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

释尚未规定，由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派生出来的其他实物证

据(毒树之果)、通过非法搜查或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予以排

除。 第二个问题刑事证据的种类 刑诉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了

证据的七个种类。 一、物证、书证 (1)物证是指以其物质属性

、外部特征、存在状况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

迹。 (2)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和反映的思想来证明案件

真实情况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质材料。 【特别提示】如果一

个证据同时具备两种证明方式，则既是书证又是物证，理论

上称为物证书证同体。例如，在犯罪现场收集到一封书信，

内容与被害人死亡原因有关，如果用该书信的内容证明被害

人的死亡原因，则属于书证；同时，又需要判明该书信是否

为被害人所写，需要作笔迹鉴定，从痕迹的角度看，该书信

又是物证。 二、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

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一般以证人

证言笔录加以固定；经办案人员同意由证人亲笔书写的书面

证词，也是证人证言。 刑诉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

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

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 【特别提示】 1.单位不能作证人，因为单位本身没有感觉

和知觉，不能感知案件情况，也无法承担作伪证的责任。 2.

证人作证的两个基本规则：一个是证人的不可替代性规则，



另一个是证人作证优先规则，即证人的身份与本案当事人以

外的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发生矛盾时，应当优先作为证人

。 3.证人与见证人不同。见证人的证明行为并不针对案件事

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